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
经常涉及到大额现金有无
交付的认定问题，这一问
题已然成为当下司法审判
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近
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民
一庭庭长吴国红审理一起
涉及大额现金交付的民间
借贷纠纷。

原告依据被告为其出
具的四份借条及银行取现
流水诉至本院，请求被告
偿还借款本金480000元。

原告诉称，2013年7
月16日至2015年8月17日
期间，被告多次在原告处
借款共计480000元，并分
别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
2013年8月20日、2015年8
月17日出具四份借条。
针对上述全部借款，原告
均为从银行取现后，再以
现金形式交付给被告，并
提交相应的银行取现流水
为据。

被告辩称，仅收到其
中60000元借款，其他借
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多
次出具借条系因原告公司
经营困难“为了应付外边
才帮忙打条的”，但并未提
供证据。

法院审理：原告提交
被告出具的四份借条以证
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
意，被告仅认可四张借条
的真实性，但并不能就其
出具借条的原因作出合理
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证
明，故对被告抗辩不予支
持。

关于大额现金借款交
付的认定。原告提交的取
现流水显示其取现的时间
段与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
段大体能够对应，且取现
的金额与借条中载明的借
款金额大致相符，本院结
合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
贷金额、当事人关系以及
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等
经过进行综合判断，认定
原告所述被告向其借款
480000元事实具有高度
可能性。被告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其
多次为原告出具借条的法
律后果，其在未能提供与
案涉借条内容相悖证据的
情况下，应为其出具的内

容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案件评析：民间借贷

中，出借人对大额现金交
付事实应承担举证证明责
任，举证证明标准应达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
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零八条对本证和反证的
举证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分
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
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
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
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
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
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
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
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
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
定该事实不存在。”

依据上述规定，对待
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
需要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
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才能视
为完成证明责任；反证则
只需要是本证对待证事实
的证明陷入真伪不明的状
态，即达到目的。高度可
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
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举证
责任人在穷尽了可以获取
的所有证据之后，所举证
据的证明效果必须至少达
到足以令人信服的高度概
率。

在现金交付的民间借
贷纠纷中，出借人提出相
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
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
并就借款用途、资金来源、
交付细节等进行合理陈述
的情况下，借款人否认借
贷事实和借贷关系，应当
举证推翻出借人的证据和
主张，或者就其反驳主张
提供相应证据；借款人不
能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
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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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记者从全省交通运输
工作会议获悉，今年，我省将加快完
善现代交通路网体系。以联网补网
强链为重点，开展抓项目稳投资专
项行动，全年交通投资增长6%左
右。高速公路续建长春至榆树、长
春都市圈西环、松江河至长白县、白
山至临江4个项目，新开工防川至珲
春、老爷岭至汪清2个项目，实现国
家高速“71118”主线我省境内段全
部开工。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10月
1日前主线通车、年底全线竣工。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新开工5个项目215
公里，续建14个项目376公里，建成
通车4个项目111公里。

同时，我省将扎实推进“四好农
村路”高质量发展。新改建农村公
路2700公里、实施“畅返不畅”5200
公里、安防工程1500公里、危桥改造
66座，新建农村物流网点2000个，实
现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点全覆盖，深
入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高
质量实现“三网优一提升”目标。

围绕满足群众美好出行需求，
吉林交通将持续开展出入吉林便捷
化专项行动，加强高品质运输服务
供给，统筹城乡客运一体发展，加快
交旅融合发展，稳步改善公路通行
条件，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据了解，2024年，全省交通运输

行业全年完成交通投资287亿元、同
比增长3.2%，完成公路运输总周转
量1514亿吨公里、同比增长3.6%，交
通运输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交通重
点项目建设实现重大突破，乡村畅
通工程建设成效突出，交通物流降
本提质增效扎实推进，运输服务保
障能力持续提升，对外交通运输合
作不断深化，交通智慧绿色融合发
展步伐加快，行业现代治理能力稳
步提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稳
定，交通运输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为
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有力的交通
运输保障。 吉林日报记者 邹鹏亮

为全面回顾过去一年工作，进一
步总结成绩、找准弱项、谋划发展，推
动2025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1月
20日下午，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召开
2024年度数据会商暨中层干部述职
会，院党组书记、院长戴舰出席会议
并讲话，全体院领导及全院中层干部
参加会议。

会上，审管办首先对2024年审
判质效整体完成情况进行简要汇报，
既总结成绩，又分析不足，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改进措施。政治部对全年
绩效考核情况进行说明，详细分析了
减分情况，分析了各项减分原因。接
着，各部门负责人立足岗位实际，依
次作述职报告，从审判执行质效、队
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全面总
结2024年度工作取得成绩，并剖析
存在不足，明确提升举措，提出2025
年工作思路。

听取汇报后，各分管领导依次对
汇报情况进行了点评，对各部门过去

一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客观指出短板不足，并对新一年工作
提出新要求。

新的一年，面对案件总量大、定
分止争难等问题挑战，全院上下务必
做到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全面提
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起步即冲刺、
开局即决战”的姿态，奋力推动宽城
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并强调重
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提高站位、围绕中心，确保
把稳法院正确工作方向。把学习、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放在首位，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
办”。深刻领会、吃透党的二十届中
央纪委四次全会以及全国高级法院
院长会议精神，为接下来省市法院即
将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会、年初工作
总结部署会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高点定位、奋勇争先，确保
提升审判执行工作成效。紧紧把握

工作大局、抓住关键，科学谋划全年
重点工作，群策群力办好为民服务十
件实事。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加强
形势预估、分析研判，确保一季度审
判执行工作取得“开门红”。围绕农
民工工资、欠薪欠资等春节前重点民
生需求，持续加大执法办案力度，确
保人民群众安心过年。抓紧抓实廉
政提醒、机关安全、新春慰问、新春团
拜会等节前重点工作。

三是从严管理、夯实基础，确保
锻造素质过硬法院队伍。巩固深化
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
化的纪律教育机制，深入开展“机关
作风建设年”活动。切实加强制度建
设，各部门围绕自身职能定位，制定
工作规范，推动提升治理效能。一体
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
素质，科学部署各类培训计划。聚力
法院文化建设，部署开展“5月文化建
设月”活动，切实增强队伍凝聚力、向
心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2025吉林交通将实现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主线通车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
召开2024年度数据会商暨中层干部述职会

有长春市民反映：

轻轨车站轨道线内有烟头
既污染环境也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有市民反映，长春轨道交
通车站和列车内都是禁烟场所，却
有一些烟民仍在车站内吸烟，有的
车站轨道线内还被丢弃了多个烟
头，不仅不卫生影响环境，也存在安
全隐患。对此，希望相关部门进一
步加强管理。

市民郭先生说，他在轨道交通4
号线福祉大路站，多次看到有乘客
吸烟，在轨道线内，也发现多个被丢
弃的烟头。尽管轨道交通站台贴有

“禁止吸烟”的标识，安保人员也会
巡逻，但禁烟效果并不理想。车站
作为公共场所，吸烟不仅会污染环
境，给他人带来影响，烟头被丢弃在
轨道线内更是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就在两天前，我在职业学院换
乘站，看到一名男子从轻轨4号线下
车后点了一支烟，一边走路一边吸，
最后烟头扔在了正在下行的扶梯
上。紧接着，他在换上行乘坐3号线
的扶梯上，又点了一支烟，直到3号
线列车驶来才吸完，将烟头扔在了
地上。眼前多处‘禁止吸烟’的牌
子，他全都视而不见。”郭先生说。

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22日，城
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到现场查看，在

轨道交通3号线职业学院站往伪满
皇宫方向，确实看到了轨道线内有
多个烟头，看上去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环境。在轨道交通4号线职业
学院站往天新路方向，记者在轨道
线内也清楚看到有两个丢弃的烟
头。在站台上，也有一个烟头被丢
弃在地上。

长春轨道交通车站作为公共场
所实行“禁止吸烟”制度，现场悬挂
了多个提示标识，但轨道线内的烟
头，说明存在有人不遵守规定、禁烟
效果不好的情况。记者从《长春市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看到，其中第三
十三条明确规定：在车站和列车内

禁止吸烟、随地吐痰、便溺、吐口香
糖，乱扔果皮（核）、纸屑等废弃物等
行为，在车站和列车内，有影响轨道
交通行为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十元以
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随后，记者拨打了长春轨道交
通集团服务监督电话，一名工作人
员表示，已将情况记录，并快速反
映。对此，本报也提醒广大市民遵
守社会公德，不要在车站和列车内
吸烟、随地吐痰等，打造文明安全的
乘车空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禁止吸烟”的警示牌旁边，轨道线内有多个烟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摄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
企业营商环境，全力服务
保障企业安全发展，近
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
抚松森林公安分局泉水
中心派出所以春节期间
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为契
机，结合辖区实际，组织
民警实地开展“体检+普
法”护企系列活动，通过
积极搭建警企联动“小”
平台，有效保障企业运营

“大”安全。
活动中，民警实地检

查了企业的消火栓、灭火
器等消防安全设施设备，
详细了解了企业的各项
应急预案，进一步压实企
业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
上 防 控 和 消 除 安 全 隐

患。同时，民警通过设立
宣传板、集中宣讲、答疑
解惑等方式将预防电信
网络诈骗、道路交通安
全、劳动合同、安全生产
等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
送到企业员工身边，增强
企业员工防范意识，为企
业上好“安全锁”，拧紧

“安全阀”，护航企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

“听了公安干警同志
宣讲的安全常识，让我们
深知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我们将严格遵守安全规
定，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
育培训，提高员工思想认
识。”泉阳泉矿泉水企业
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抚松森林公安

普法宣传进企业 法治护航助发展

民间借贷案件中
大额现金交付如何认定？


